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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和人事政策，较难有效解决，直接影响了高校纪检监

察工作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。年轻干部普遍缺乏工作

经验，加剧了工作要求高与工作困难之间的矛盾。理论

上，高校汇聚了丰富的人才资源，而专职纪检干部数量

相对较少，只要学校党委、行政层面高度重视，纪检干

部队伍结构优化应该并非难题。然而，受到高校薪酬、

工作量和岗位交流等因素的制约，专任教师一般不愿意

从事行政工作，管理人员由于对纪检监察工作的认知偏

差而对派驻组望而却步。因此，组织上对高校纪检监察

干部的高素质要求与教职工对纪检监察岗位的低任职意

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，这是加强专职纪检监察队伍建设

必须认真反思和解决的问题。

（四）业务能力有待提升

纪 检 监 察 工 作 是 具 有 极 强 政 治 性 的 职 责 。 高 校 纪

检监察要求纪检干部不仅要精通纪法业务，还要深刻理

解高校师生的特殊性，同时需要有破熟的勇气和智慧。

自从实施派驻改革以来，省纪委监委通过集中培训、跟

岗轮训等手段，规范了纪律要求，强化了身份认同，使

纪检监察干部熟悉了工作的基本要求。然而，由于对高

校如何进行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缺乏指导性文件、操作

性培训不够，导致纪检监察干部习惯套用统一规范，担

心在探索中出错而不敢创新。“高校中的关键事件与关

键环节主要集中在管理人、财、物的重要部门和重要岗

位 ， 集 中 在 招 生 录 取 、 干 部 人 事 、 采 购 招 标 、 科 研 经

费、师风师德、校办产业等领域。”[9]在高校专职纪检监

察干部中，大多数人的工作经历单一，纪检监察专业背

景相对不足，尤其是从事高校纪检工作的经验有限。在

驻校纪检监察组组长、副组长队伍中，许多人在任职前

没有纪检监察从业经历，在任职后缺乏执纪审查经验，

导致“关键少数”在引领示范作用上存在缺陷，间接打

击了其他干部在纪检监察系统内提升专业素养、晋升职

务职级的积极性。同时，大多数高校依然保留了改革前

的纪委和监察机构人员，其中包括退休返聘或学校安排

抽调从未从事过纪检监察工作的人员。这些人员的专业

背景、业务水平、职业素养与纪检监察专业人员大相径

庭，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纪检监察工作经验，业务能

力的不足极大削弱了派驻队伍的监督效果，导致监督往

往偏向于事后监督。最后，省属高校纪检监察派驻制度

改革的重点集中于校级层面，如省级纪委监委向省属高

校 派 驻 纪 检 监 察 组 （ 监 察 专 员 ） 等 措 施 ， 但 对 于 基 层

（二级单位）纪检监察工作的改革力度与重视程度仍有

待提升。二级纪委书记一般由分管学生工作的二级党委

副书记兼任，真正投入到纪检工作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

限，校纪委委员、二级纪委委员和党支部纪检委员因不

敢监督、不会监督导致兼职不履职的情况较为普遍。不

少纪检监察干部尽管参加了些理论培训，也看了些解读

文章，但没有考虑知识的积累和本职工作的相关性，缺

乏补短板、强弱项的主动性，导致学习的系统性、专业

性、全面性不足，在解决处理实际问题时常感到手忙脚

乱、力不从心。

加强高校专职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的改进路径

（一）明晰监督主责和强化监督意识

为 了 防 止 “ 派 驻 人 员 ” 和 “ 内 部 人 员 ” 的 混 淆 ，

可以明确相关工作人员的编制身份和财务支出，实行特

定职务异校任职和回避制度，改进派驻工作人员内部轮

岗、外部交流和职级晋升机制等。高校派驻组可参考天

津高校或四川省直机关派驻组模式，实施全员“派驻”

身份，人事关系归属省纪委监委。组长和组内处级干部

原则上不从驻校人员中产生，即使个别处级干部由省纪

委和驻校党委协商选产，人事关系也应归属省纪委。只

有如此，纪检监察干部才有足够的底气和直面问题的勇

气，才能真正树立职业认同感，做到“不留后路”，发

挥派驻组的权威和驻地优势，破解高校“熟人社会”监

督难题。省纪委分管副书记、常委或联系省属高校派驻

组的纪检监察室负责人每年到驻在高校与组员交流，将

有助于增强派驻组干部的归属感、荣誉感和使命感。组

长 和 校 纪 委 书 记 应 当 率 先 垂 范 ， 善 于 斗 争 ， 坚 决 抵 制

人 情 干 扰 ， 敢 于 对 非 纪 检 监 察 部 门 职 责 范 围 的 工 作 说

“不”，将不属于自己职责的工作归还给主责部门，主

动退出不必要的监督和协调机制，履行好“监督的再监

督”职能，推动高校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贯通协同，确保

监督责任一贯到底。组内也应根据工作规则和高校工作

规律，创造性地建立健全议事决策制度，推动派驻监督

更为有形和有效。同时要畅通派驻组干部与纪委机关干

部、其他下级纪委间的岗位交流与职务调整渠道，拓宽

他们的发展空间。

（二）提升队伍业务素质和拓宽交流渠道

为确保派驻组的独立性，所有正式工作人员编制归

属上级纪委管辖，人事、干部管理等都应由上级纪委直

接负责；加强纪检监察组普通工作人员的跨部门岗位交

流，促进其与地方所有纪检监察部门的规范人员交流；

对派驻机构干部的选调录用、业务培训、轮岗交流等应

与上级纪委机关干部一视同仁。选拔过程中要建立科学

有效的机制，注重政治标准、专业背景、业务能力，确

保 选 人 进 人 的 标 准 。 优 化 队 伍 的 专 业 、 性 别 、 年 龄 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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